
壹、前言

近年來國家為推動都市更新政策，除透過

都市計畫、容積獎勵或容積移轉之方式，提

升土地與建築物所有權人參與都市更新之意

願，且亦藉由多種租稅優惠的手段來促進都

市更新之進行，使都市更新措施於臺灣都市

土地如火如荼地展開。現行都市更新之實

施，主要係以舊屋換新屋之重建方式來進

行，同時為避免都市更新之實施過於僵化而

無法滿足當前社會狀況，國家創設出多元的

都市更新管道，以資因應。大部分的都市更

新措施除就重建區段給予容積獎勵外，且以

租稅優惠作為經濟輔助手段，考量不同都市

更新之需求，開展出不同都市更新之法規，

此種多元都市更新政策，不僅影響土地與建

築物所有權人參與都市更新之意願，且亦影

響整體都市更新所需之費用，甚至連動影響

稅捐之課徵與負擔，例如：對於持有不動產

課徵之地價稅1、房屋稅2，就不動產之移轉

所課徵印花稅3、契稅4，以及就不動產之交

易所得課徵之土地增值稅等等5。尤其是都市

更新條例（以下簡稱都更條例）所實施之都

市更新，其有別於其他都市更新措施6，可在

不經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之

情況下，以權利變換之方式，拆除更新地區

內原有之建築物並重新建築，而與一般民間

協議合建之情形不盡相同。然而，隨著都市

更新建案陸續竣工，以權利變換計畫為實施

方式之都市更新案件是否課徵營業稅之問題

論都市更新案件營業稅之課徵
陳郁涵＊

＊�本文作者係執業律師，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二級高考及格，前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法制專員
註1：詳請參見平均地權條例第17條、第19條、土地稅法第14條、第16條規定。

註2：詳請參見房屋稅條例第1條至第3條、第5條、第7條規定。

註3：詳請參閱印花稅法第1條、第5條至第7條規定。

註4：詳請參見契稅條例第1條至第3條規定。對於契稅之法律性質，在學說認定上，容有爭議，有學者認

為其係屬於國家對於財產價值變動所課徵之稅捐，屬財產稅，詳請參見謝如蘭，〈契稅〉，收入於

黃茂榮、葛克昌、陳清秀主編，《稅法各論》，新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3月初版，頁406-

407。惟亦有學者認為契稅屬於國家就人民不動產權利之移轉而課徵之稅捐，屬交易稅，詳請參見

柯格鐘，〈台灣契稅的檢討〉，收入於謝哲勝主編，《不動產稅法律與政策》，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初版，頁29-30。

註5：詳請參見土地稅法第28條、第33條、第28條之1、第28條之2、第28條之3、第39條之1、第39條之

2、土地法第178條規定。

註6：例如：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新北市推動都市計畫內防災建築再生自治條例等等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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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7：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1條之規定，各土地所有權人必須按其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實施權利變換時

所生之稅捐，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予實施者。是就實施權利變換計畫時

所生之營業稅，不僅應呈現於各該權利變換計畫中，且各級主管機關亦必須就上開金額為審議，並

確定於其所核定之權利變換計畫之中。倘若上開稅捐（營業稅）未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核定，則

難謂上開權利變換計畫係屬完整、無瑕疵而為合法。

註8：都市更新條例第43條規定。

註9：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81號民事判決。

逐漸浮現。由於都更條例並未就營業稅之課

徵或減免為直接規定，又就以權利變換方式

實施都市更新時，實施權利變換時所生之稅

捐，係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變換

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例共

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

築物折價抵付，因此，權利變換案件是否課

徵營業稅，除影響各土地所有權人是否應承

擔營業稅之財產權負擔外，且亦可能影響各

級主管機關核定權利變換計畫之合法性7，至

關重要。是以，本文將以都更條例實施之都

市更新事業為基礎，爬梳其相關營業稅課徵

之問題，並探討國家於此時課徵營業稅之適

法性與妥適性。

貳、都市更新事業之法律性質

現行實務上依據都更條例之規定，以重建

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主要有兩種模式，

一種係取得「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同意」以「協議合建」之方式所為之

都市更新8，另一種則係在未經全體同意之情

況下，以權利變換方式之公法關係實施之。

上開二者雖均有踐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擬

訂、審議及核定，惟其性質與法律關係迥

異，而可能影響後續營業稅課徵之判斷，因

此在深入討論都市更新事業營業稅課徵之

前，有必要先就都市更新協議合建與權利變

換案件之性質為說明與分析，以利後續之討

論。

一、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

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雖

然其有依據都更條例之規定，擬訂、審議並

核定該更新單元內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惟

因該更新單元之重建，係經「全體」土地及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並合意就該

更新單元之重建以私法上契約為之者，此時

該都市更新案件即無庸進行權利變換計畫之

擬訂、審議及核定，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

定後，即可申請建築執照而為重建。

此種協議合建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方式，

係奠基於各土地所有權人及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與實施者所簽訂之合建契約，為私法契

約，其性質為何，是合夥，或是承攬，抑或

是互易，須探求簽訂合建分屋契約當事人之

意思來決定9。惟司法實務上似乎係以「互

易」之法律關係來處理協議合建之都市更新

案件。例如：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於103年訴字

第338號行政判決揭示：「惟合建分屋契約之

性質，應探求當事人的意思來決定，若契約

重在雙方約定出資（一方出土地，一方出建

本 期 專 題

1月號／19



註10：另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90號民事判決亦有就互易契約、買賣與承攬混合契約及承攬契約為說

明。

築資金）以營共同事業，自屬『合夥』；倘

契約著重在建商為地主完成一定的建屋工作

後，接受報酬，則為『承攬』；如果契約的

目的在於財產權的交換（即以地易屋），則

為『互易』。如果契約言明建商向地主承攬

完成一定工作，而將地主應給與的報酬充作

建商買受分歸建商房屋部分基地之價款，則

屬『買賣與承攬的混合契約』。至若契約約

定各就分得房屋以自己名義領取建造執照，

就地主分得部分而言，認該房屋的原始所有

人為地主，地主與建商就此部分的關係則為

『承攬契約』。……惟查，實務上合建分屋

是建方於房屋興建完成後，用部分房屋與地

主交換應分得的土地，而非以資金購入，以

解決建築投資業資金不足、融資不易及取得

土地的困難等問題，又可進行投資興建出售

的業務，此種房地『互易』成為合建分屋的

特色。」10。

最高法院於72年度台上字第4281號民事判

決中進一步就協議合建之「互易」及「買賣

與承攬之混合契約」表示見解，其認為：

「如契約當事人於訂約時言明，須俟房屋建

竣後，始將應分歸地主之房屋與分歸建築商

之基地，互易所有權者，固屬互易契約。惟

如契約言明，建築商向地主承攬完成一定之

工作，而將地主應給與之報酬，充作買受分

歸建築商之房屋部分基地之價款，則係屬買

賣與承攬之混合契約。」。又所謂之「承

攬」契約，於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273

號民事判決中揭示：「契約若訂明地主與建

築商各就自己分得之房屋以自己名義領取建

造執照者，因依建築法第70條第1項前段規

定，建築工程完竣後，應由起造人會同承造

人及監造人申請使用執照；又依土地登記規

則第70條第1項規定，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應提出使用執照，故如無特別情事，

建造執照上所載之起造人，恒為該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之申請人亦即原始建築人。是

地主如以自己之名義領取建造執照，而由建

築商為其建築，自為該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之申請人即原始建築人，而建築商為地主

建造房屋所分得之土地，即為其報酬。從

而，地主與建築商訂立此項性質之合建契

約，自屬承攬契約。」。是「承攬」與「互

易」契約之區別如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

376號民事判決所示：「如土地所有人就依約

應分得之房屋，由其原始的取得所有權，而

將部分土地移轉於建築商，以作為完成該房

屋之報酬，固為『承攬』；然若該房屋，係

由建築商原始的取得所有權，土地所有人與

之約定以部分土地與該房屋互為移轉者，則

屬『互易』。」。從上開判決中可知，土地

所有權人，提供其土地與建築商建築房屋，

約定按土地價值與房屋建築費用之比例，以

分配房、地，係屬何種性質之契約，應依具

體情事決定之。因此，各協議合建都市更新

案件之性質為何，仍須視各合建契約約定內

容而定，不可一概而論。

二、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所謂「權利變換」，依據都更條例第3條第

5款之規定，係指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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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1：財政部中華民國99年5月14日台財稅字第09904519300號函業已於中華民國106年6月7日廢止。

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

人或實施者，提供土地、建築物、他項權利

或資金，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於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按其更新前權

利價值及提供資金比例」，「分配」更新後

「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或「權利

金」。其並非如上述協議合建之法律關係，

係以土地所有權人與實施者間基於自主意思

以私法契約所形成之法律關係，反而係以具

有公權力色彩之行政處分來形成多方當事人

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其性質為何，緊密影響

更新單元內土地所有權人稅捐之負擔。申言

之，倘若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之性質，偏

向土地所有權人委託實施者興建，則土地所

有權人應支付予實施者即為自興建至建造完

成之「承攬價款」，即實施者承攬整個都市

更新案件之開發，故銷售之標的為履行全部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之內容。

然而，倘若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被定性為「互

易」，則很有可能被認定為更新單元內土地

所有權人以土地與實施者交換建屋，而非

「承攬價款」。因囿於文章篇幅，本文僅簡

要說明如下。

（一）承攬說

有論者認為從都更條例第51條所涵蓋共同

負擔之範圍，其包含土地與工程費用、權利

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及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

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

付由實施者先行墊付之費用。由實施者可自

共同負擔中收取最高12％之「管理費用」推

之，實施者於權利變換架構中應居於「承攬」

之地位，故實施者於權利變換計畫中取得更

新單元內之房屋與土地係屬於承攬之報酬。

財政部曾於中華民國（以下簡稱民國）99

年5月14日台財稅字第09904519300號函中表

示：「建設公司係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6條第1款規定之

營業人，其提供資金、技術或人力實施都市

更新案，於實施完成後取得土地、建築物或

現金以為代價，核屬營業稅法第3條規定之銷

售貨物或勞務，應就其受託本案所收取之全

部代價開立統一發票」11。從實施者提供資

金、技術或人力，於實施完成後方取得土

地、建築物或現金為代價之用語，可知財政

部似乎認為都市更新案件（含權利變換案

件）之實施者，於實施完成後取得土地、建

築物或現金以為代價，具有承攬之性質。

本文認為除從都更條例第51條共同負擔之

規定以及第3條第5款權利變換規定面向來觀

察外，亦可從第56條以及第52條第1項前段及

第2項、第64條第1項規定來思考，即原土地

所有權人就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

築物」「自分配結果確定」之日起，「視為

原有」；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必須扣

除第51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僅就其

餘土地及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

利價值比例，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依前

項規定分配結果，「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

物」面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繳納

差額價金；「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少

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發給差額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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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2：對於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符合民法第398條規定之論點，本文持懷疑的態度。蓋都市

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之實施在理論上並未有全體土地所有權人與實施者達成私法上意思表示合致之

情形，反而係以公法上之行政處分來形成多方法律關係，故逕認權利變換計畫符合民法之規定，似

有速斷之嫌。

註13：財政部中華民國106年6月7日台財稅字第10600558700號令。

註14：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18條：「營業人以貨物或勞務與他人交換貨物或勞務者，其銷售額應以換出

或換入貨物或勞務之時價，從高認定。」；第25條：「本法稱時價，係指當地同時期銷售該項貨物

或勞務之市場價格。」。

經權利變換之土地及建築物，實施者應依據

權利變換結果，列冊送請各級主管機關囑託

該管登記機關辦理權利變更或塗銷登記，換

發權利書狀；倘未於規定期限內換領者，其

原權利書狀由該管登記機關公告註銷。揆諸

上開規定可知，原更新單元內之土地所有權

人「自分配結果確定」之日起「原有」其更

新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而不及於非屬

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之部分。是土地所

有人取得應分得之房屋及土地，實施者亦依

權利變換結果取得房屋與土地，並以之作為

完成該都市更新實施之報酬，似偏向承攬之

性質。

（二）互易說

然而亦有論者認為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

市更新之案件，亦係由實施者興建房屋完成

後，透過權利變換計畫來進行土地與建築物

之交換，此種部分建築物與原土地所有權人

持有土地交換之行為，符合民法第398條所稱

之當事人雙方約定互相移轉金錢以外之財產

權之互易行為12，依此得準用關於買賣之規

定。

財政部於民國106年6月7日以解釋令之方

式13，變更其於民國99年之認定，表示：

「營業人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以權利變換方

式提供資金、技術或人力參與或實施都市更

新事業，於實施完成後，自更新單元內重建

區段之土地所有權人分配取得更新後建築物

及土地之應有部分，應以經主管機關核定後

權利價值為其銷售額，依本部75年10月1日台

財稅第7550122號函及84年1月14日台財稅

第841601114號函辦理」；復查財政部民國

84年1月14日台財稅第841601114號函之內

容，即：「建設公司出資與地主合建分屋，

雙方互易房屋及土地時，其銷售額之計算及

憑證之開立，仍應依本部台財稅第7550122

號函（編者註：參閱營業稅法令彙編）之規

定辦理。……二、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18條

規定，營業人以貨物或勞務與他人交換貨物

或勞務者，其銷售額應以換出或換入貨物之

時價，從高認定。因此，合建分屋互易之房

屋及土地之「銷售額」應屬相等，亦即不含

營業稅之房屋價格應等於土地之價格（土地

免營業稅）。」；再查台財稅第7550122號

函文，其謂：「依照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18

條及第25條規定14，合建分屋之銷售額，應

按該項土地及房屋當地同時期市場銷售價格

從高認定…」。從「營業人……提供資金、

技術或人力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於實

施完成後，自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

有權人分配取得更新後建築物及土地之應有

部分」之文義觀之，財政部似認為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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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5：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重訴字第907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3年上字第542號民事判決。

註16：對於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件具有互易性質之見解，亦可參考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2150號民事

判決、最高法院105年台上字第1969號民事裁定。

權利變換之實施者，係以資金、技術或人力

之提供，以換取更新單元內土地所有權人更

新後之建築物及土地之應有部分，性質上為

互易，依一般建設公司出資與地主合建分屋

之類型來處理。

然而，依據上開合建契約之司法實務見

解，所謂之互易，係指建築物係由實施者

（即建築商）原始取得所有權，土地所有人

與之約定以部分土地與該房屋互為移轉者。

上開解釋令卻認為營業人（即實施者）係自

土地所有權人分配「取得」更新後之建築

物，從而可知，財政部在定性都市更新權利

變換重建分屋案件時，其所為之判斷與上開

司法實務有關合建互易契約性質之解釋迥

異。

最高法院於106年台上字第1532號民事裁

定中雖揭示：「本件都更計畫係透過權利變

換方式實施，各土地所有權人取得更新後之

土地及建築物扣除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依

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例受分

配，可徵上訴人之被繼承人蔡○雲、蔡○濤

以提供土地之價值，換取被上訴人實施都市

更新案所興建之房屋，參以財政部民國75年

10月1日台財稅字第7550122號函釋、加值型

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2條第2項規定，蔡○

雲等二人提供土地所換取上開房屋，其營業

稅應由其二人負擔。」。雖然最高法院並未

就權利變換之性質為表示，但其並不反對前

審裁判所揭示對於權利變換之見解，即係屬

由土地所有權人以提供土地之價值，換取實

施者實施都市更新案所興建之房屋，類似

「合建分屋」關係之「私法上有償契約」之

關係15，並依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18條及第

25條互易之法律關係處理之。然而，臺灣高

等法院106年重上字第392號民事判決中揭

示：「系爭都更案於99年5月14日申請都市更

新權利變換計畫報核，經臺北市政府以100年

8月22日府都新字第10030926802號函准發布

實施，……為兩造所不爭執。系爭都更案係

由上訴人以其移轉與被上訴人之系爭土地所

有權，與被上訴人建築完成分配予上訴人之

房屋為互易，非屬合建」16。其認為都更案

係由土地所有權人以其移轉與實施者土地所

有權，而與實施者建築完成分配予土地所有

權人之房屋為交換，故其權利變換計畫之性

質非屬合建，而為互易。

本文認為參酌都更條例第56條與第64條第1

項有關權利變換之規定，原土地所有權人就

應分配之建築物，自分配結果確定之日起，

視為原有。而分配結果之確定，宜以主管機

關核定權利變換計畫之日為準。是以權利變

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之情況，不僅有別於一

般由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之合建契約，且由

於法律之規定，其所為之重建分屋之態樣，

自有別於典型合建互易之態樣，蓋此時實施

者似未能原始取得原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建

築物之所有權，並就此與土地所有人為部分

土地相互移轉之行為。因此，在就權利變換

法律性質為互易之認定時，自應謹慎為之。

值得思考的是，民國108年1月都更條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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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7：洪禎安、林德旺、陳清文、楊松亮，〈營業稅問題的討論〉，《稅務旬刊》，第671期，1970年5

月，頁20-24；萬瑞霞、廖安安、李錫勳，〈營業稅、貨物稅與印花稅能否合併改為營業加值稅

（又名銷售稅）？〉，《稅務旬刊》，第706期，1971年5月，頁6-10。

註18：直接課徵於國內生產之商品，為貨物稅，屬於消費稅；而對於移轉行為或流通行為作成文書時所課

徵之租稅，為印花稅，其屬於流通稅。

註19：蓋我國在修法引入加值型營業稅制度時，其意旨係在於不對於商業流通機制造成額外負擔之情況

下，僅就交易流程中之加值課稅，並由終局之消費者作為實質納稅義務人。詳請參閱黃源浩，〈論

進項稅額扣抵權之成立及行使〉，《月旦法學雜誌》，第140期，2007年1月，頁91-93。

註20：詳請參見黃茂榮，〈營業稅之概念及其種類〉，《植根雜誌》，第28卷，第3期，2012年3月，頁

1-26；黃茂榮，〈營業稅之稅捐客體及其歸屬與量化〉，《稅捐法專題研究（各論部分）》，植根

法學叢書編輯室，2001年12月初版，頁112-120。

註21：陳清秀，《稅法各論（上）》，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3月2版，頁438。

正後，於權利變換之規定中，新增「與實施

者協議出資之人」，此時，都市更新權利變

換之性質是否仍為互易，尚留待發展與討

論。

參、都市更新營業稅之課徵與負擔

爬梳我國營業稅法相關修正資料，可知我

國早期係採取累積式交易稅，直到民國74年

引入歐美國家所採取之加值型營業稅制，從

而逐漸形成我國本土之營業稅法制。在細部

探討我國都市更新措施中相關營業稅課徵之

問題前，應先說明營業稅之性質，以便後續

就都市更新營業稅之課徵與負擔之議題為討

論。

一、營業稅之性質

觀諸過去早期有關營業稅定性之討論，發

現並未有一致之見解，相當混亂17。從租稅

體系上觀之，營業稅被認為對於一般營業行

為課徵之收益稅，亦即，凡具有收益性質之

任何事業，皆應課徵營業稅18。除了營業稅

之外，尚有貨物稅與印花稅，雖然上開三者

屬於不同之租稅體系，惟為漸少重複課稅，

簡化稅目，於民國74年修法時，將上開三稅

合併，改課徵為加值型營業稅。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

業稅法）第1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

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規定課

徵加值型或非加值型之營業稅。」。觀諸營

業稅法第1條之規定，可知營業稅之稅捐客體

為「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亦即，

立法者基於稽徵技術之需要以及稽徵經濟之

考量，將原本於稅制規劃上以「消費」為稅

捐客體之營業稅，改成以「銷售」作為營業

稅稅捐客體19，而此種立法設計方式，備受

學者詬病，認為其容易使營業稅在定性上產

生誤解而引發爭議20。

學者陳清秀表示營業稅為「消費稅」，其

將轉嫁給買受人（最終消費者）負擔，呈現

出納稅義務人與經濟上負擔者不同之情況，

屬於轉嫁稅、間接稅21。司法院大法官亦於

釋字第688號解釋文中明白揭示營業稅之性

質，肯認營業稅係屬消費稅，並於理由書中

表示：「依營業稅之制度精神，營業稅係對

買受貨物或勞務之人，藉由消費所表彰之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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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2：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重訴字第907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4年上更（一）字第120號民事

判決。

註23：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4年訴字第1872號行政判決。

註24：營業稅法第2條第1款規定。

註25：所謂「銷項稅額」係指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時，依規定應收取之營業稅額，參見營業稅法第14

條規定。

註26：同前註21。

註27：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168號、89年度台上字第552號、89年度台上字第1340號判決參照、臺

灣高等法院105年重上字第145號民事判決。

註28：臺灣高等法院102年上字第140號民事判決採取營業人不得於買受人支付統一發票所示之金額後，

復請求買受人另給付營業稅之見解，然其未被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2150號民事判決所接受，其

將原判決廢棄，並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稅負擔能力課徵之稅捐，稽徵技術上雖以營

業人為納稅義務人，但經由後續之交易轉嫁

於最終之買受人，亦即由消費者負擔。是以

營業人轉嫁營業稅額之權益應予適當保護，

以符合營業稅係屬消費稅之立法意旨暨體系

正義。」。司法實務亦遵循此一見解而為判

斷22。

二、都市更新營業稅之課徵與負擔

營業稅，營業稅係以銷售價格作為核課基

礎，而非銷售價格扣除成本費用後之所得來

計算23。承如前述，由於營業稅具有消費稅

之性質，以存在於消費之負稅能力作為其課

稅之基礎，僅係基於為稽徵經濟之考量，在

技術上由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作為營業

稅之納稅義務人24，而非消費者。然而，基

於營業稅之制度精神，應由買受人作為最終

實質負擔營業稅之人，是透過營業人向買受

人收取轉嫁機制之設計，讓買受人成為營業

稅之實質負擔者，以符合營業稅係屬消費稅

之立法意旨暨體系正義。因此，營業稅法第

14條與第32條第2項、第3項規定，營業人於

銷售貨物或勞務時，原則上應就銷售額計算

其銷項稅額25；且就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

價，「內含」營業稅；並於買受人為非營業

人時，以定價開立統一發票。

有學者認為營業稅法第32條第2項之規定，

使私法交易之當事人，在未就約定交易金額

為「營業稅外加之特別約定」時，約定交易

金額內應包含營業稅，並由營業人作為納稅

義務人來繳納，營業人不得於約定之交易價

金或報酬外，另向買受人請求支付營業稅26。

而此種營業人不得於買受人支付統一發票所

示之金額後，再向買受人請求另給付營業稅

之「營業稅內含」之見解，亦被司法實務所

接受27。然而，上開見解於都市更新案件中

似有討論之餘地。蓋臺灣高等法院曾於都市

更新案件採取上開見解，但未被最高法院所

採納，其指出當事人雖未就營業稅為特別約

定，僅於契約中明定，除另有約定外，各項

稅費均依政府法令及一般慣例實施，果爾，

似應由「買受人」承擔該契約所生之營業

稅，方符合政府法令及一般習慣；且倘若買

受人不能舉證證明雙方當事人另有由營業人

負擔營業稅之事實，當無從免除買受人應支

付營業稅之義務28。由此可知，都市更新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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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9：因我國出售土地於所有權移轉時，就增值部分已課徵土地增值稅，為避免重複課稅，故對此不再課

徵營業稅，而為免稅之規定。

註30：中華民國108年1月修正後之都市更新條例將其更名為「都市更新會」。

註31：同前註13。

註32：主旨：大樓（廈）停車場，如係按次或計時收費，或定期提供停車位供他人停車使用，對外營業收

費，係屬銷售勞務，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並課徵營業稅。說明：二、大樓（廈）管理委員會，如係

基於守望相助，由該大樓（廈）各業主組織成立，無對外營業情形，可免辦營業登記，其向該大樓

（廈）各業主所收管理費，應免徵營業稅。大樓（廈）停車場，如僅供該大樓（廈）業主停車使

用，並由該管理委員會按年、按季或按月分攤酌收停車管理費者，應准照上開釋示辦理。三、至大

樓（廈）停車場，如係按次或計時收費，或提供停車位，定期供他人停車使用按期收費對外營業

業稅之課徵與負擔有可能與一般私法交易迥

異，尤其是在以權利變換計畫實施都市事業

之情況，分配取得房屋之地主與實施者間並

未有意思表示合致並簽訂契約，而係以各級

主管機關核定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之行

政處分來形成重建分屋之法律關係，致生是

否課徵營業稅之疑問，故以下先行就協議合

建與權利變換都市更新營業稅之課徵與分擔

為分析與討論，最後再合併就二者銷售額之

認定為說明。

（一）互易之協議合建

對於以協議合建實施都市更新之案件，實

施者與土地所有權人就更新單元之重建可依

其自主意思自由形成不同的私法契約內容，

又因約定內容之不同，從而有不同之法律性

質，致影響各該都市更新營業稅之課徵與負

擔。姑不論上開契約性質如何具體影響營業

稅之課徵及稅額，以現行稽徵實務互易合建

分屋之操作模式下，在雙方均為營業人之情

況，實施者與土地所有權人均可能因其所為

之銷售行為而被課徵營業稅。亦即，國家對

於銷售房屋之實施者會課徵房屋價款5％之營

業稅，基於營業稅為消費稅，實施者會向買

受人（土地所有人）收取，由其負擔之。然

而，因營業稅法第8條第1項第1款出售土地免

徵營業稅之規定29，土地所有權人銷售土地

之行為，並無營業稅課徵之問題，故買受人

（即實施者）自未有土地價款營業稅負擔之

問題。

須注意的是，並非所有以協議合建方式實

施都市更新之實施者就房屋銷售之部分均須

被課徵營業稅，以民國108年1月修正前之都

更條例為例，其所謂之「實施者」並不限於依

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通常為建築經

理公司），尚包含更新單元內土地及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自行組織之「更新團體」30。在

實施者非屬股份有限公司而為更新團體時，

對其是否課徵營業稅，致生疑慮。於此，財政

部認為更新團體係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

完成後，按所有權人獲配比例分配更新後房

地之應有部分或現金，參照民國76年8月7日

台財稅第760071994號函（以下簡稱民國76

年8月7日函）規定，免課徵營業稅31。上開解

釋令將使協議合建都市更新之實施者於營業

稅課徵之層面上，分流成兩種方式處理，而

此種分流並給予更新團體租稅優惠之解釋，

卻未有相關論述或論證內容，僅以參照民國

76年8月7日函之方式辦理，難謂嚴謹，似有

不當。復觀諸民國76年8月7日函之內容32，主

要係對於大樓（廈）停車場收費所為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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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依營業稅法第1條及第3條第2項規定，係屬銷售勞務範圍，應依同法第28條規定辦理營業登記

並依法課徵營業稅。又如係招商承辦者，應以該承辦商為對象，依法課徵營業稅。

註33：補充說明的是行政實務上認為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係屬於都市更新事業之機構，故肯認其於中

華民國108年1月都市更新條例修法前即可為實施者，但本文認為所謂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依據修

正前第14條之規定，僅限於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尚不包含行政法人，故倘若其欲成為

實施者，於中華民國108年修法後方為合法。

註34：同前註13。

註35：蕭明正，〈透視營業稅解釋函令之背景關鍵因素—以2019年8月份二則解釋函令為例〉，《月旦會

計實務研究》，2019年10月第22期，頁128。

釋，猶與都市更新或合建分屋之性質迥異，

在未經說明之情況下，逕援引大樓（廈）管

理委員會對於停車場收費之函釋，作出免課

營業稅之租稅優惠之結論，稍有速斷之嫌。

另在108年1月都更條例修法後，專責法人

（如：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可能成為

都市更新之實施者33，依據營業稅法第6條第

1款與第2款之規定，營業人不以營利為目的

之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為限，尚包

含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機關、團體、組

織之有銷售貨物或勞務之人，此時為推動住

宅及都市更新政策，促進居住環境改善，提

升都市機能，增進公共利益，達到都市永續

發展目標所成立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之行為，是否被認定為銷售貨物或勞務，是

否要課徵營業稅，抑或是比照更新團體逕予

免稅，皆容待實務發展，值得關注。

（二）權利變換

對於權利變換營業稅之課徵，在財政部認

為屬互易之情況下，即具有營業人身分之實

施者依都更條例規定提供資金、技術或人力

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並於實施完成

後，自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權人

分配取得更新後建築物及土地之應有部分，

屬於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之行

為，故依法應對其課徵營業稅。但在權利變

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依都更條例第30條

第1項規定，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

築物折價抵付共同負擔部分，財政部卻認為

其係屬更新後分配房地權利價值之計算基

礎，尚非銷售土地及建築物行為，無營業稅

課徵問題34。有論者表示財政部為此種解釋

係因其基於互易之觀點，認為共同負擔部分係

實施者分配到土地與建築物之代價，非屬原

土地所有權人委託實施者興建完工後出售其

應分配到的土地與建築物以償付工程款之概

念，故其才會認為其無營業稅課徵之問題35。

然而，上開見解是否妥適，值得商榷。

本文認為財政部之所以為此種解釋，或許

係為處理權利變換計畫係屬互易之觀點下，

更新單元內之土地所有權人與實施者所為之

交換是否課徵營業稅之問題，畢竟在互易合

建契約下，土地所有權人移轉土地所有權與

建商時，因土地出售免稅，故其無須被課徵營

業稅。惟在權利變換計畫中，土地所有權人與

實施者所為之交換，係屬共同負擔，非屬營業

稅第8條規定之免徵範圍，故方以權利變換後

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

部分，為更新後分配房地權利價值之計算基

礎為理由，解釋其非屬銷售行為，讓土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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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6：財政部中華民國84年5月24日台財稅第841624289號函。

註37：此一見解亦被最高行政法院所接受，詳請參考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856號判決。

註38：同前註13。

權人就其應分配之土地與建築物折價抵付予

實施者之行為，無營業稅之課徵。雖然用意甚

佳，惟其論述似有檢討改建之必要。

首先在權利變換計畫中實施者所應分得之

土地與建築物，本即為各該都市更新權利變

換案件之共同負擔，是財政部一方面稱營業

人自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權人分

配「取得」更新後建築物及土地之應有部分

應課徵營業稅，另一方面卻稱共同負擔非屬

銷售行為，無營業稅問題，自難謂為無矛

盾。其次，營業稅為消費稅，係由最終消費

者負擔，而將土地所有權人以權利變換後應

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部

分認定為非銷售行為，最終受益者係為實施

者而非土地所有權人，是倘若財政部係基於

上開目的所為者，似難謂為正義與公平。最

後最重要是營業稅是否課徵之判斷，應回歸

營業稅法之規定，其是否為銷售行為，當以

營業稅法第3條為斷，果爾，在權利變換計畫

為互易之觀點下，土地所有權人以權利變換

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實施者

（即部分共同負擔），是否非為銷售行為，

尚有待說明與釐清。

（三）銷售額之認定

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18條有針對民法互易

之契約型態為特別規定，故在都市更新之性

質被認定為互易之情況，其營業行為銷售額

之認定，自係予以援用。且由於貨物（或勞

務）與貨物之交換，銷售額理應相等，故房

屋與土地之互易，在不含營業稅之情況，其

價格自應相等，即不含營業稅之房屋價格等

於土地價格，倘若有不一致者，依上開規

定，從高認定。是在協議合建之情況，營業

人負有按「換出」房屋或「換入」土地之時

價，從高開立發票之義務。因房屋換出日時

點之判斷，有可能影響納稅義務人營業稅負

擔（即銷售額）之多寡，故在稽徵實務上迭

有爭議。因此，財政部於民國84年間為相關

之釋示36，即區分兩種類型來判斷合建分屋

之房屋「換出日」。倘若係在地主自始至終

均未曾列名為起造人，且建方於房屋興建完

成辦理總登記後，始將地主應分得房屋之所

有權移轉與地主之情況，營業人應以「房屋

所有權移轉」與地主之登記日為房屋換出

日；倘若係在上述情形以外者，則應以房屋

「使用執照核發日」為房屋之換出日37。

由於以權利變換實施之都市更新之案件多

被財政部認定具有「互易」性質，是其銷售

額之認定，遵循上開規定及相關合建分屋之

函釋辦理，以標的物「交換時之『時價』從

高」來認定。惟於民國106年以後，財政部變

更其見解，不再以當地同時期銷售該項貨物

或勞務之市場價格來作認定，而係以都更條

例主管機關核定權利變換計畫所載之「權利

價值」為其銷售額38。雖然上開行政規則與

法規命令之規定未盡相符，似有違反法律保

留原則之嫌。然而，從營業稅法關於銷售貨

物與勞務「而取得代價」之文義觀之，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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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規則與法規命令相較，似更能符合營業

稅法之立法意旨暨體系正義。

肆、代結論

都市更新有別一般民間之合建，其實施除

實施者與土地所有權人間以合意之方式來形

成外，且透過法律規定以及行政機關之行政

處分來形塑，致營業稅之課徵與負擔於都市

更新領域上充滿爭議。從主管機關對於都市

更新之定性，實施者與土地所有權人是否應

課徵營業稅，到營業稅負擔之數額等等。由

於營業稅屬於消費稅，且係以存在於消費之

負稅能力作為其課稅之基礎，在都市更新案

件中主管機關或法院在為營業稅之課徵與負

擔之認定時，自不宜超出上開法律框架來為

法律解釋，並將營業稅應由最後消費者負擔

之目的納入考量，從而確保營業人轉嫁營業

稅額之可能性及其權益，以符合營業稅屬於

消費稅之立法意旨及體系正義。然而亦不可

忽略的是，以行政處分來形成實施者與土地

所有權人之法律關係之權利變換計畫案，土

地所有權人有可能自始自終均不同意該都市

更新事業，其卻須與一般合意買受貨物或勞

務之人負擔營業稅，是否妥適，容待未來學

說與實務發展與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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